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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中 醫 學 院  

對 興 建 「 中 醫 院 」 的 基 本 意 見  

 

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九 日  

 

2 0 1 4年 行 政 長 官 施 政 報 告 中，明 確 提 出 政 府 將 由 中 醫 藥

發 展 委 員 會 研 究 落 實 香 港 興 建 中 醫 院 之 細 節 。 對 於 政 府 決

定 未 來 在 香 港 興 建 中 醫 院 ，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中 醫 學 院 表 示 贊

同 和 支 持 。  

 

香 港 中 醫 院 的 興 建 ， 將 是 香 港 中 醫 藥 發 展 的 一 個 重 要 里

程 碑 ， 不 僅 在 臨 床 治 療 層 面 能 使 更 多 的 病 人 受 惠 ， 而 且 將 會

影 響 中 醫 藥 在 香 港 的 未 來 發 展 方 向 。正 因 為 中 醫 院 的 興 建 關

乎 中 醫 藥 未 來 在 香 港 的 發 展 方 向， 中 大 中 醫 學 院 對 此 將 予 以

極 大 的 關 注 和 積 極 的 參 與 。  

 

與 中 國 内 地 相 比，中 醫 藥 在 香 港 的 發 展 起 步 相 對 較 晚，所

以 ， 在 香 港 發 展 中 醫 藥 應 借 鑑 内 地 的 一 些 經 驗 和 教 訓 。 由 於

内 地 之 中 醫 從 業 人 員 之 培 訓 與 執 業 同 時 兼 顧 中 、西 醫 二 個 方

面 ， 而 且 ， 内 地 之 中 醫 院 基 本 上 是 中 、 西 醫 混 同 治 療 ， 其 結

果 是 所 培 訓 出 來 的 中 醫 師 缺 乏 扎 實 的 中 醫 理 論 基 礎 和 臨 床

技 能 ， 在 臨 床 治 療 上 未 能 充 分 發 揮 中 醫 之 特 色 與 臨 床 優 勢 ，

極 容 易 轉 向 以 西 醫 治 療 為 主 ， 中 醫 治 療 為 輔 的 局 面 。 因 此 ，

名 為「 中 醫 院 」 而 實 質 上 並 不 能 突 出 中 醫 臨 床 特 色 和 治 療 優

勢 之 情 況 極 其 普 遍 ，這 種 狀 態 近 來 已 經 引 發 内 地 對 於 中 醫 發

展 方 向 的 反 思 。 有 鑑 於 此 ， 在 香 港 興 建 與 香 港 未 來 中 醫 藥 發

展 密 切 相 關 之 中 醫 院， 應 該 有 周 全 的 考 慮 以 確 保 中 醫 院 的 建

立 將 有 利 於 中 醫 藥 在 香 港 的 健 康 、 穩 步 發 展 。 為 此 ， 香 港 中

文 大 學 中 醫 學 院 建 議 ：  

 

一 、 興 建 中 醫 院 ， 應 該 以 「 中 醫 為 本 」  

 

中 醫 藥 發 展 委 員 會 已 經 將 香 港 中 醫 院 的 興 建 定 位 為

中 西 醫 協 作 模 式，以 中 醫 為 主，西 醫 為 輔。而 香 港 醫 院 管

理 局 則 已 經 開 始 研 究 並 策 劃 在 此 模 式 下 的 臨 床 先 導 計 劃 。 

 

中 醫 藥 幾 千 年 的 發 展 歷 史 已 經 充 分 證 明，在 中 醫 藥 自

身 理 論 指 導 下 的 中 醫 藥 臨 床 運 用 有 其 獨 特 的 治 療 優 勢。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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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，在 西 學 東 漸，尤 其 是 西 方 科 技 快 速 發 展 的 近、現 代 影

響 下，近 百 年 來 的 中 醫 不 斷 被 以 西 方 科 技 為 主 導 的 實 證 科

學 所 驗 證，並 以 此 評 判 中 醫 藥 之 學 術 和 臨 床，使 得 中 醫 藥

學 術 和 臨 床 日 趨 式 微 ， 嚴 重 阻 礙 了 中 醫 藥 的 正 常 發 展 。  

 

香 港 的 中 醫 藥 事 業 起 步 與 發 展 雖 然 只 有 短 短 十 幾 年

的 時 間，但 總 體 而 言，中 醫 相 對 獨 立 於 西 醫 之 外，在 臨 床

治 療 上 中 醫 和 西 醫 只 能 在 各 自 的 專 業 領 域 内 進 行，使 得 中

醫 藥 的 臨 床 治 療 在 最 大 限 度 上 脫 離 了 西 醫 的 影 響，這 是 香

港 中 醫 藥 發 展 的 一 個 良 好 開 端。但 由 於 中 醫 藥 之 治 療 尚 未

完 全 納 入 公 營 醫 療 體 系 ， 而 且 主 要 是 以 個 體 或 私 營 為 主 ，

中 醫 藥 在 醫 療 體 系 中 的 應 有 地 位 尚 未 得 到 完 全 確 立，在 很

大 程 度 上 依 然 掣 肘 中 醫 藥 特 色 與 優 勢 在 臨 床 治 療 上 有 效

發 揮。 因 此 ，在 香 港 興 建 中 醫 院， 應 以 中 醫 為 本， 立 足 於

中 醫 藥 自 身 的 學 術 基 礎 上，充 分 發 揮 中 醫 藥 應 有 的 臨 床 治

療 價 值 。  

 

二 、  中 、 西 醫 相 互 理 解 、 相 互 尊 重 基 礎 上 的 相 互 協 作  

 

我 們 完 全 理 解 中 醫 藥 發 展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「 中 醫 為 主 ，

西 醫 為 輔 」的 中 西 醫 協 作 模 式 來 興 建 未 來 的 中 醫 院。 衆 所

周 知，中 醫 和 西 醫 是 兩 套 完 全 不 同 的 醫 學 體 系，其 臨 床 治

療 建 基 於 各 自 對 人 的 生 命 過 程 認 識 的 不 同 理 論 之 上。中 醫

或 西 醫，只 能 依 據 其 自 身 的 理 論 體 系 從 事 臨 床 治 療，才 能

最 大 程 度 地 發 揮 各 自 的 治 療 優 勢。從 臨 床 治 療 以 病 人 福 祉

為 根 本 的 角 度 來 考 慮，中 西 醫 協 作 無 可 非 議，而 且 應 該 充

分 發 揚。不 僅 西 醫 可 以 協 作 中 醫 的 臨 床 治 療，中 醫 也 可 以

協 作 西 醫 的 臨 床 治 療 。  

 

但 是，在 香 港 的 公 營 醫 療 體 系 中，中 醫 尚 未 進 入 主 流

醫 療 層 面，而 且 中 醫 藥 之 理 論 體 系 尚 未 被 大 部 分 西 醫 所 認

識 和 接 受，因 此 在 中 西 醫 的 協 作 過 程 中，雖 説 以「 中 醫 為

主，西 醫 為 輔 」，但 極 有 可 能 會 出 現 以 西 醫 之 標 準 來 規 定

和 評 判 中 醫 臨 床 治 療 的 狀 態，最 終 導 致 這 一 協 作 模 式 的 名

存 實 亡 。 為 了 真 正 落 實 「 中 醫 為 本 」 的 中 西 醫 協 作 模 式 ，

中、西 醫 雙 方 應 相 互 學 習，在 相 互 理 解、相 互 尊 重 的 基 礎

上 進 行 相 互 協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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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於 中、西 醫 在 臨 床 治 療 上 有 其 各 自 的 優 勢，在 對 各

自 學 術 相 互 尊 重 基 礎 上 的 相 互 協 作，將 會 使 病 人 在 這 樣 的

協 作 中 得 到 最 大 的 益 處。這 種 協 作 模 式，不 僅 可 以 運 用 於

未 來 的 中 醫 院 ，亦 可 以「 西 醫 為 主 ，中 醫 為 輔 」而 運 用 於

現 有 的 公 立 醫 院 之 中 。  

 

三 、  以 興 建 中 醫 院 為 契 機，進 一 步 明 確 中 醫 藥 在 香 港 之 醫 療

地 位 、 角 色 ， 以 利 中 醫 藥 在 香 港 的 長 遠 發 展  

 

在 香 港 興 建 中 醫 院，並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易 事，如 何 辦 好

中 醫 院，包 括 其 運 行 架 構 和 規 管 機 制，政 府 部 門 應 在 充 分

諮 詢 並 聽 取 中 醫 藥 學 界 和 業 界 的 專 業 意 見 後 逐 步 明 確 。  

 

確 實，興 建 中 醫 院 的 構 想 為 香 港 中 醫 藥 之 發 展 帶 來 了

良 機。政 府 已 經 明 確 了 目 標，但 對 於 興 建 中 醫 院 目 前 仍 處

於 構 想 和 探 索 之 中，所 以，可 以 把 興 建 中 醫 院 作 為 將 來 香

港 發 展 中 醫 藥 的 一 個 重 要 過 程 來 看 待。即 是 說，通 過 興 建

中 醫 院 的 過 程，進 一 步 明 確 中 醫 藥 在 香 港 醫 療 體 系 中 的 地

位 與 角 色，制 定 有 利 中 醫 藥 發 展 的 政 策 法 規，有 計 劃 地 完

善 人 才 培 訓，從 整 體 上 提 高 中 醫 藥 從 業 人 員 的 專 業 知 識 和

水 平，在 重 視 中 醫 藥 原 有 理 論 和 學 術 的 基 礎 上，更 好 地 發

揚 和 發 揮 中 醫 藥 自 身 獨 有 的 臨 床 治 療 優 勢，以 利 中 醫 藥 在

香 港 的 長 遠 健 康 發 展，使 香 港 之 中 醫 藥 業 能 在 國 際 上 真 正

處 於 領 先 之 地 位。把 握 好 興 建 中 醫 院 這 一 良 好 契 機，其 意

義 不 僅 僅 在 臨 床 治 療 層 面 以 及 由 此 而 帶 動 的 中 醫 人 才 培

訓 和 學 術 研 究，在 中 醫 藥 未 來 在 香 港 的 發 展 方 向 上 將 具 有

更 深 刻 的 影 響 。  

 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中 醫 學 院 在 培 育 香 港 新 一 代 中 醫 人 才 方 面

擔 當 重 要 角 色 ， 也 十 分 關 注 中 醫 藥 在 香 港 的 長 遠 發 展 。 除 了

表 達 我 們 的 關 注 之 外 ， 我 們 也 希 望 政 府 、 學 界 、 業 界 ， 以 及

所 有 關 注 中 醫 藥 在 香 港 發 展 的 人 士 ， 凝 聚 共 識 ， 在 興 建 中 醫

院 的 過 程 中， 營 造 出 有 利 於 中 醫 藥 在 香 港 健 康 發 展 的 良 性 環

境 。  




